                编号：

代 理 建 帐 协 议 书

甲方：

乙方：杭州天正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兹有甲方委托乙方代理财务建帐工作，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委托职责

1、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对提供给乙方的会计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

2、 配备专人负责日常货币资金（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库存商品的收支和保管，并建立明细日记帐。

3、 商业企业需每月月底进行库存盘点并提供盘存表，工业企业需提供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的领料、出库凭据及盘存表，其他企业涉及存货的也应提供盘存表，作为乙方结转或调整成本的依据。

4、 在每月月末前及时向乙方提交所有用于建帐的会计原始资料。

5、 对于乙方依照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规定退回要求更正、补充的原始凭证，应及时予以补充、更正。

6、 配备专人负责与乙方进行日常工作联系，及时与乙方对帐，保持实际经营与乙方受托代理的财务帐一致。

7、 按本协议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代理建帐费用。

2、 乙方受托职责

1、 本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根据甲方提供的原始凭证和相关资料，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的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具体包括审核原始资料、填制记帐凭证、登记会计帐簿、编制会计报表。

2、 在代理所属月份次月完成代理事项，但不能影响甲方纳税申报工作。

3、 对代理业务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保密。

4、 乙方在完成建帐后即将记帐凭证及相关财务资料交还甲方，年度终了后一次性将会计帐册移交甲方，由甲方自行保管。

5、 本协议终止后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指定的帐册接续人办理交接手续以保证帐务的延续。

6、 在代理期间如甲方遇到查帐或审计，乙方应予以配合，就代理所采用的会计政策等作出解释。

3、 代理期间及收费

1、 委托代理建帐期间自    年    月至      年    月止，共计   个月。该起止月份指建帐所属月份。

2、 本项代理业务的收费标准为人民币     元/月，合计金额    元。于签约后一次性付清。

3、 如代理期间遇到企业不再继续经营等重大变动，可凭有关证明材料按实际代理时段结清代理费用，余款退还。

四、生效、违约处理及其他约定事项

1、 本协议书在签约并付费后生效。

2、 乙方承担由于代理工作失误造成的甲方损失。由于甲方未尽本协议第一款所述职责而造成的甲方损失由甲方自负。

3、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持积极态度友好协商解决。

5、 本协议书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6、 其他约定事项：

其他费用清单：
	行号
	费用项目
	费用性质
	收费标准
	金额

	1、
	帐册报表办公用品
	代收款项
	50元/年
	

	2、
	VPDN网络服务费
	代收款项
	一般纳税人200元/年；
小规模纳税人150元/年
	

	3、
	代办一般纳税人资格
	服务收费
	800元/次
	

	4、
	银行事务
	服务收费
	500元/年
	

	5、
	其他：
	
	
	

	
	合     计
	
	
	


        甲   方：                        乙   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